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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地⽅法院  

纽约南区法院 

美利坚合众国， 

              诉, 

 

郭⽂贵， 

被告 

 

 

 

案号 1:23-CR-118-1 (AT) 

关于机密信息保护法第 5 条规定的通知书 

 

 

根据《美国法典》第 28 篇第 1746 节，作为郭文贵的律师，我声明如下： 

1. 我是上述案件中郭文贵的律师。 

2. 我提交此声明是为了遵守法院 2024 年 5 月 19 日的命令。 

3. 郭先生于 2024 年 5 月 14 日向政府提供了第 5 条规定的通知（手写）。 

4. 2024 年 5 月 14 日，政府确认收到郭先生的第 5 条规定的通知。 

5. 郭先生的第 5 条规定的通知（手写）于 2024 年 5 月 20 日提交给法院。 

我声明上述内容真实且正确，如有伪证，愿受处罚 

 

 

2024 年 5 月 20 日 

纽约州纽约市 

_/s/_____________ 

塞布丽娜-施洛夫 

 


